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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

西建大教〔2023〕43 号

各学院、各有关部门

关于做好2023年12月16日全国大学英语
四六级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

：

2023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（简称 CET）将于

12月 16日（第 16周周六）进行，CET4上午 9:00-11:20，CET6
下午 15:00-17:25。根据陕西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 2023 年

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确保考试

安全平稳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.本次 CET报考 18988 人，其中雁塔校区考点考生 5127 人

（本科生 3114 人、研究生 2013 人）、草堂校区考点考生 92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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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（本科生 7174人、研究生 2095人），华清学院考点考生 4592
人，考场分布及人数详见附件。

2.雁塔校区共设考场 172个，其中 CET4设考场 56个、CET6
设考场 116 个。草堂校区共设考场 311 个，其中 CET4 设考场

174个、CET6设考场 137个，考务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。

3.华清学院考点共设考场 154个，其中 CET4设考场 136个、

CET6设考场 18个，考务由华清学院具体负责。

4.文学院负责 CET听力相关工作。务必做好听力设备检查及

调试，提前清空播音设备记忆资料，进行模拟播放，组织考前听

力试音及考生接收机维修等；每组至少安排 2名播放人员（含 1
名英语老师），做好相关培训；每次播放前核实科类和时间是否

正确；加强听力播放过程中的监控；做好听力考试突发故障处理

应急预案，调试好备用设备和备用电源，确保听力试题顺利播放。

二、监考教师培训

各学院、研究生院、华清学院要对本单位选拔的监考教师统

一进行 CET考前培训，组织教师学习教育部、陕西省教育考试

院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防范高科技作弊技能。所有监考教

师必须按要求参加考前培训后方可履行相应职责。

1.考前培训安排在 12月 11日—14日（第 16周周一—周四）

进行，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单位自行确定后告知教务处，学校将

对学院考前培训进行抽查。

2.培训内容由教务处发放，主要包括：教育部考试中心防范

现代通讯工具考试作弊培训视频、CET 操作规程、CET 监考员

守则和试卷袋封面填写示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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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单位应向所有监考教师强调 CET特殊要求和监考规范，

并重申以下监考职责：

（1）佩戴监考牌并按规定时间到指定考务办公室签到，领

取试卷后直接进入相应考场，中途禁止以任何借口离开，要确保

试卷安全，自觉将手机关机（取消闹铃）放置在指定收纳袋内，

考试过程中严禁取出。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私留、拍照、

复制试卷，不得将试卷等考试材料传出考场，严禁在微博、朋友

圈等网络上发布与考试相关的任何信息，防止引发舆情。

（2）监考教师组织考生进入考场时，应提醒考生禁止携带

手机、手表、书包、眼镜盒、非透明文具袋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。

若已携带，必须让学生将考试无关物品（手机关机且取消闹铃）

放入书包，集中放置在考场教室外区域。

（3）监考教师考前务必重申 CET纪律，提醒考生检查座位

周边区域，确保未携带手机和考试相关材料等。试题分发前和回

收后务必按要求清点试题册、答题卡 1、答题卡 2、密封条等考

试相关材料，尤其要检查本考场学生条形码黏贴情况。陕西省教

育考试院明确要求，因监考教师原因（如漏装试题册等）造成考

试成绩为“0”分情况，将追究当事监考教师责任。

三、考生诚信应考动员

各学院、研究生院、华清学院要按相关要求对本单位考生进

行诚信应考动员，组织考生学习学校关于加强考试纪律的相关规

定及 CET考生须知。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推文等形式对诚信应

考进行宣传和强调，营造良好考前氛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有关规定，组织作弊、买卖作弊设备、买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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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题、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等行为已纳入刑法范畴。各单位

应要求考生严格履行《诚信考试承诺书》，并重申以下考试规则：

1.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违纪作弊行为。对于利用手机、无线

耳机等通讯工具作弊的，将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对于违反规定携带

手机、手表、无线信号接收工具等违规物品进入考场的，将按规定

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2.考生凭准考证、学生证和身份证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，“三
证”不齐全者，不得进入考场。考试当天如遇突发情况及时与学

生所在学院巡视人员沟通解决。

3.考生仅可携带签字笔、2B 铅笔、橡皮、接收机等考试必

备工具及“三证”入场。禁止携带手机、手表、书包等物品进入考

场！若已携带，必须将手机关机且取消闹铃，手表、书包等物品

按要求放置在考场教室外区域。

4.考生务必将试题册背面的试卷类型条形码揭下，并按规定

粘贴在答题卡 1的指定区域。考试中途不得离开考场。

四、巡视及乘车安排

1.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全员参与四六级考试各个环节，熟悉

本单位考生和监考情况，能现场处理突发事件，负有担任流动监

考职责，全程坚守岗位，考试中不间断巡视考场。

2.各学院选派的两校区巡视人员分别负责组织草堂校区监考

教师按时乘车，督促雁塔校区监考教师按照监考通知单上的规定

时间自行前往相应考务办公室报到。考试当天巡视人员将统一安

排至指定区域，协助核对考生身份，处理考前及考试过程中本单

位考生的突发状况等，确保考试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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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草堂校区 12月 16日（第 16周周六）安排有考试专用车，

由后勤服务中心统一调度。早上 6:30—6:50车辆分批次从雁塔校

区车队院内到草堂校区，于下午考试结束 17:30—18:00返回。参

加上午草堂单场考试的监考教师可乘坐中午 11:30—11:50通勤班

车返回；参加下午草堂单场考试的监考教师可在车队院内乘坐中

午 12:20的考务车前往草堂。

五、各学院注意事项

1.监考老师考前培训签到表、承诺书及培训记录等材料务必

于 12月 15日（第 16周周五）前报送教务处。

2.考生诚信应考动员安排在 12 月 14 日（第 16 周周四）前

进行，诚信应考动员记录务必于 12月 15日（第 16周周五）报

送教务处。

3.各学院巡视人员应及时掌握学院监考老师情况，务必于考

试当天清点草堂校区监考人员乘车情况，确保不遗漏一人。

4.华清学院参照上述相关规定和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华清学

院考点 CET组织，严格考务工作，加强考试条件保障并于 2023
年 12月 12日（第 16周周二）前将具体考务安排报教务处。

5.各学院要对学生做好引导，积极备考，诚信应考，不随意

浪费考试资源，无故缺考将影响下次正常报考。

六、其他部门工作事项

宣传部、保卫处、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处、总务处、校医院、

后勤服务中心等部门请按照附件 2上的内容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尤其注意舆情防控、供电保障、保密室安保等重点环节，消除各

类隐患，确保考试平稳有序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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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问题，可联系教务处学生交流事务科（电话：82202285）。

附件：1.2023年 12月 CET考场及考务办公室情况一览表

2.2023年 12月 CET相关部门工作安排表

教务处

2023年 12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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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 12月 CET 考场及考务办公室情况一览表

考试科目

及时间
校区 考场位置

考场数量

（个）

考生人数

（人）

监考人数

（人）
考务办公室

开门时间

和卫生要求

CET4
（12月 16日）

（9:00-11:20）

雁塔

校区

本科生

（南阶 1-4层）
42 1257 63 ①南阶 2层西侧教师休息室；

②南阶 4层西侧教师休息室。

①12月15日16:30前将

教室清扫干净，四级考场

布置完毕后及时锁好门

窗，晚上不再开放。

②12月16日11:40开始

布置六级考场，考场布置

完毕后，及时锁好门窗。

③12 月16日所有考场和

考务办公室7:20和13:20
开门。

④考试结束后及时清

理教室的考试张贴材

料。

研究生

（南阶4-5层）
14 416 21 ③南阶 4层西侧教师休息室。

草堂

校区

本科生

（学府城 8、9、12、13#
楼）

157 4689 244

①16-114教室；

②16#
楼 2层教师休息室（16-214）；

③16-314教室；

④16-416教室；

⑤13#
楼 2层东侧教师休息室（13-217）。

研究生

（学府城 13#楼）
17 498 34 ⑥13#楼 2层西侧教室（13-203）。

华清

学院考点
1#
、2#

、4#
楼 136 4065 243 ①4-110；②1-108；

③2-111。
小计 366 10925 605

CET6
（12月16日）

（15:00-17:25）

雁塔

校区

本科生

（南阶 1-5#
层）

62 1857 94 ①南阶 2层西侧教师休息室；

②南阶 4层西侧教师休息室。

研究生

（东西阶、大楼）
54 1597 98 ③东阶 2层教师休息室；

④大楼 3层教师休息室。

草堂

校区

本科生

（学府城 9#
楼）

83 2485 127
①16-114教室；

②16#
楼 2层教师休息室（16-214）；

③16-314教室。

研究生

（学府城 8#
楼、9#-4层）

54 1597 81 ④16-416教室；

⑤13#
楼 2层东侧教师休息室（13-217）。

华清

学院考点
4#
楼 18 527 35 ①4-110。

小计 271 8063 435

合计 637 18988 1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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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 12 月 CET 相关部门工作安排表

部 门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备 注

宣传部 12 月 11 日-20 日
委派专人担任信息监察员，加强网上有关我校CET不实报道及相关信息等的监

控和处理

保卫处

12 月 14 日 09:00

—

12 月 17 日 08:00

委派保密室值班人员，每班次 2人，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轮班制；实时监控保

密室内屋情况，填写值班记录表；负责保密室外屋和外围的安全保卫，每半小

时要对周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并做详细的值班巡逻记录；随时向保密室负责

人报告保密室情况；协助考务人员完成保密室相关考试准备和整理工作

12 月 14 日
委派 4名试卷押运人员，协助试题搬运，确保试题运输途中安全

12 月 17 日

12 月 16 日

委派考试期间考场外围值班巡逻人员，考试当天上午 7:20，下午 13:20 在考

场外围 5米处布置好警戒线,禁止无关人员靠近警戒区；维护考场周边秩序，

严禁闲杂人员和可疑车辆在考场周围逗留；下午考试结束指令发出后警戒线方

可撤销；严禁各种可疑车辆出入校园，对于停留在校园内的车辆，注意对车内

人员的监督，防止和打击高科技及通信工具作弊等行为,并适当加大巡查范围

网络与信息化

管理处

12 月 1 日-7 日
开启雁塔校区试卷保密室、考务办公室、标准化考场的视频监控，并与省教育

考试院进行联网调试

12 月 14 日 8:00
--

12 月 17 日 12:00
开启雁塔校区试卷保密室视频监控，在此时间段内对试卷保密室进行全程监控

12 月 16 日

7:00-17:30

安排专人对考务办公室、标准化考场进行视频监控和录像管理等，并下载保存

雁塔校区各考务办公室上午 7:50-8:40、下午 13:50-14:40 的监控视频

12 月 16 日 考试期间关闭考试区域校园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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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门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备 注

总务处

12 月 13 日-16 日

监管相关部门加强考场环境与设施检查，保持各教学楼所有出入口及走廊畅

通；提前做好考场钟表时间校对、照明设施及考场桌椅的检查修缮等，考试期

间关停电铃；清理校园内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涉及CET的小海报、野广告等不良

信息

12 月 15 日-16 日 督促相关部门对考试场所、通道、区域、桌椅等进行清洁

12 月 16 日 制定考试电力应急预案，配备临时发电设备，确保考试用电保障

校医院 12 月 16 日 两校区均派驻医护人员各 1名，做好学生突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

后勤服务

中心

12 月 15 日

下午 16:00 前清扫完毕所有考场,确保考场窗帘敞开；将与考试无关的物品集

中存放于教室前面，校对好教室钟表，黑板擦拭干净；待考场布置完毕后及时

锁门，12 月 15 日晚上不再开放

12 月 16 日

所有考务办公室和主要出入口早上 7:20 和中午 13:20 全部打开；所有考场教

室于早上 8:00 和下午 14:00 开门，其他教室（不作为考场）均关闭教室；11:30

开始布置六级考场，布置完毕后及时关闭教室门；考试当日全天关闭电铃；考

试结束后，请打开所有楼道门，便于考生疏散

工程指挥部 12 月 16 日
对考试当天考场周围施工造成的声音干扰进行协调管控，避免影响考试顺利进

行


